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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年5月2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20076020號

修正「臺中市違規車輛移置保管及處理辦法」第十條、第十一條。

　附修正「臺中市違規車輛移置保管及處理辦法」第十條、第十一條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違規車輛移置保管及處理辦法第十條、
第十一條修正條文

100年7月13日府授法規字第1000131914號令發布

101年2月29日府授法規字第1010029632號令修正第二條、第十一條

  101年11月28日府授法規字第1010211420 號令修正第八條、第十條、第十一條

                   102年5月2日府授法規字第1020076020號令修正第十條、第十一條

第十條    被移置車輛所有人應繳納移置費如下：

一、機車及自行車每輛次新臺幣一百元。

二、小客車、小貨車每輛次新臺幣八百元。

三、大客車、大貨車每輛次新臺幣三千元。

四、曳引車每輛次新臺幣三千元。 

五、聯結車、全聯結車、半聯結車、拖車、全拖車、半拖車

、拖架每輛（個）次新臺幣六千元。 

六、小型特種車每輛次新臺幣二千元。

七、大型特種車每輛次新臺幣七千元。

八、可行駛道路之動力機械每輛次新臺幣八千元。 

前項車輛之區分，依道路交通安全規則第二條、第三條規定

認定之。

依本條例第三十五條移置保管之車輛，每輛次移置費依第一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2年夏字第 4 期

4



項各款基準之二倍金額計收。

依本辦法第三條移置前已涉及刑案或依本條例第六十二條第

六項應依法查扣並移置保管之車輛，免收車輛移置費。

第十一條    被移置車輛所有人應繳納保管費如下：

一、機車及自行車每輛每日新臺幣五十元。 

二、小客車、小貨車每輛每日新臺幣一百元。

三、大客車、大貨車每輛每日新臺幣五百元。

四、曳引車每輛每日新臺幣五百元。 

五、聯結車、全聯結車、半聯結車、拖車、全拖車、半拖

車、拖架每輛（個）每日新臺幣六百元。

六、小型特種車每輛每日新臺幣三百元。

七、大型特種車每輛每日新臺幣八百元。  

八、可行駛道路之動力機械每輛每日新臺幣六百元。

前項保管費，最高以一百二十日為限，不滿一日者以一日

計算；移置當日領回車輛者，免收保管費。

依本辦法第三條移置前已涉及刑案或依本條例第六十二條

第六項移置保管之車輛，免收車輛保管費。

臺中市政府　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年5月13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20080873號

訂定「臺中市兒童及少年安置費用收取辦法」

　附「臺中市兒童及少年安置費用收取辦法」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2年夏字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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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兒童及少年安置費用收取辦法

中華民國102年5月13日府授法規字第1020080873號令訂定

第一條　　本辦法依兒童及少年福利與權益保障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五十二條第二項及第六十三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社會局)。

第三條　　本辦法之適用對象為設籍並實際居住臺中市(以下簡稱本市)

之兒童及少年，有下列情形之一：

一、依本法第五十六條或第五十七條規定需強制安置者。

二、依本法第五十二條第二項或第六十二條規定申請委託安置者。 

第四條　　前條兒童及少年之安置費用包括安置所必要之生活費、衛生

保健費、學雜費、代收代辦費及其他與安置有關之費用，其收費

基準如下：

一、以行政院主計總處前一年公告之最低生活費用二點二倍為上

限計算。

二、身心障礙、發展遲緩或其他傷病因素需特殊照顧者，以行政

院主計總處前一年公告之最低生活費用二點五倍為上限計

算。

前項安置費用由社會局公告之。

第五條　　安置費用應由兒童及少年之扶養義務人繳交至社會局。

      　　扶養義務人因生活困難無力支付者，得填具申請表並檢附下

列文件向社會局申請費用減免：

一、最近六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一份。

二、稅捐稽徵機關所提供之全家最近一年度之所得及財產證明文

件(低收入戶者免附）。

三、其他社會局指定證明文件。

第六條　　依前條第二項申請減免費用者，其審核及減免基準如下：

一、全額免收：無依兒童及少年、低收入戶或經社會局審核

通過。

二、減免三分之二：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

未達當年度最低生活費用一點五倍。

三、減免二分之一：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

達當年度最低生活費用標準一點五倍以上、未達二點五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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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已獲減免安置費用者，其子女寄養安置期間，不得重複

申領同性質社會福利補助或津貼。

第七條　　依本辦法辦理家庭總收入之審核，本辦法未規定者，得準用

社會救助法及臺中市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調查及生活扶助作業

規定。

第八條　　扶養義務人未依第五條第一項規定繳交安置費用者，社會局

應通知限期繳納，屆期仍不繳納者，依法移送行政執行。

第九條　　扶養義務人以虛偽不實之資料、陳述或其他不正當之方法申

領安置費用減免者，社會局應撤銷原核准處分，並追繳減免之安

置費用，如不繳納者依法移送行政執行。

第十條　　本辦法所需書表格式，由社會局另定之。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年5月6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小字第102003122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修正「臺中市政府教育局遴選國民中小學校長作業要點」乙份，

詳如說明，請　查照。

說明：

一、依據本局102年5月1日奉准簽呈辦理。

二、為維持校務穩定發展，旨揭要點第13點第1項修正為國民中學、國民小

學校長任期一任為4年，並自發布日起施行。

正本：臺中市各市立高級中學、臺中市各市立國民中小學

副本：臺中市政府法制局(含附件)、臺中市政府秘書處(含附件)、臺中市政

府教育局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2年夏字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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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教育局遴選國民中小學校長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100年6月15日中市教小字第1000035706號函修訂

中華民國100年12月2日中市教小字第1000080573號函修訂

中華民國101年5月21日中市教小字第1010034689號函修訂

中華民國102年4月22日中市教小字第1020026918號函修訂

中華民國102年5月6日中市教小字第1020031221號函修訂

ㄧ、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辦理臺中市（以下簡稱本市）國民

中小學校長之遴選作業，特依國民教育法第九條第四項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國民中小學，指本市市立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

三、本局設臺中市國民中學校長遴選委員會、臺中市國民小學校長遴選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委員會），分別辦理本市國民中學校長遴選、國民小學校長

遴選。

四、本委員會置委員十五人，含召集人一人，由本局局長兼任；副召集人一人，

由本局副局長兼任；另包含本局主管代表三人、專家學者二人、校長代表

二人、家長會代表三人及教師代表三人組成之；本委員會委員之任期以當

次遴選作業期間為限。

任一性別之委員不得少於三分之ㄧ。

前項家長會代表一人由遴選學校家長會推舉產生，教師代表一人由遴選學

校專任教師選舉產生，於辦理該校校長遴選時，始具委員資格。

遴選國民中學校長時，校長代表、家長會代表及教師代表應自國民中學產

生；遴選國民小學校長時，前述三類代表則應自國民小學產生。

五、本委員會置執行秘書一人，由本局業務科股長兼任，承召集人之命，辦理

委員會業務；置幹事一人，由本局業務承辦人兼任，協助執行秘書處理業

務。

六、本委員會開會時，由召集人召集並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未能出席時，由

副召集人代理；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均未能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一人

代理之。

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不得委託他人代理。經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始得

開議，其決議應以出席委員過半數之同意行之。委員中有應行迴避之情事

者，不計入出席委員人數。

七、本委員會開會時，現為或曾為校長候選人之配偶、五親等內之血親、三親

等內之姻親之委員應自行迴避。

八、校長遴選及考評之委員名單、處理過程，在遴選或考評結果未發布前，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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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之有關人員應嚴守秘密。

九、本委員會之委員均為無給職。

十、具有國民教育法第九條第四項所定資格之本市人員，且無教育人員任用條

例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三條規定情事者，得參加本市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

十一、第1次公告校長遴選時，除新設學校外，每一學校應有符合資格候選人

3名以上申請參加遴選，至少需有2人到本委員會報告始得辦理，但校長

申請連任及經本局評鑑辦學績優者參加遴選時，不在此限。第2次以後公

告，每一學校應有符合資格候選人2名以上申請始得辦理遴選，惟經本委

員會同意者，不在此限。

十二、校長候選人參加校長遴選時，應提交學經歷及資格證明文件、現任職務

績效報告及欲調任學校的基本經營方針，供本委員會作書面審查。

本委員會開會時，得請校長候選人作口頭報告；校長候選人亦得申請列

席說明，本委員會不得拒絕；校長候選人於口頭報告或列席說明後，應

即離席。

本委員會受理校長候選人申請參加校長遴選後，校長候選人無故放棄遴

選，則自當次起二年內不得再參加校長遴選。

十三、國民中學、國民小學校長任期一任為四年。任期屆滿者，得依本要點規

定申請連任一次。第一任任期未滿或連任任期未達二分之一以上者，不

得申請參加校長遴選。

本局評鑑辦學優良之校長，經本委員會審議通過者，得優先參加第一階

段遴選，並依其志願於同一學校連任或遴選為出缺學校校長。

十四、國民中學、國民小學校長遴選作業程序如下：

（一）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

（二）辦理第一階段遴選作業

1.公布校長任期屆滿及出缺學校名單。

2.受理任期屆滿或連任任期達二分之一以上之現職校長申請。

3.召開校長遴選委員會會議。

4.面談（含治校理念說明與晤談）。

5.公布遴選結果。

（三）辦理第二階段遴選作業

1.公布校長出缺學校名單。

2.受理任期屆滿或連任任期達二分之一以上之現職校長、候用校長、曾

任校長人員申請。

3.召開校長遴選委員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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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面談（含治校理念說明與晤談）。

5.公布遴選結果。

十五、現職校長具有教師資格願意回任教師者，由本局分發學校任教，依國民

教育法第九條之四規定不受教師法、教育人員任用條例應經學校教師評

審委員會審議相關規定之限制。

現職校長未獲遴選，未具教師資格無法回任或具有教師資格不願回任教

師者，本局得依下列方式辦理：

（一）符合退休條件自願退休者，准其退休。

（二）不符合退休條件或不自願退休者，視其意願及資格條件，優先輔導轉

任他職。

十六、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以暑假辦理為原則。

十七、本局依國民中小學校長出缺或任期屆滿之情況，公告受理申請校長遴選，

候選人得在申請表中依序填寫志願，供本委員會遴選之參考。

十八、校長出缺之學校而無人申請遴選時，由本局派人代理。但代理期間不得

超過一年。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年5月8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中字第1020031428號

主旨：茲修正臺中市國民中小學校外教學活動注意事項第10點規定案，檢送

修正後條文乙份，並自發布日起施行，請　查照。

說明：

一、依據教育部102年3月19日臺教授國字第1020024010號函辦理。

二、本案修正條文內容：「學校舉辦校外教學活動，負責隨隊指導之教職

員工，『其所需費用由學校相關經費核實支應。』」

三、請各校辦理校外教學活動時確依本注意事項辦理，以維護學生學習權

益。

正本：臺中市各市立高級中學、臺中市各市立國民中小學、宜寧學校財團法

人臺中市宜寧高級中學、臺中市私立曉明女子高級中學、東海大學附

屬實驗高級中學、臺中市私立僑泰高級中學、臺中市私立衛道高級中

學、臺中市私立常春藤高級中學、臺中市私立弘文高級中學、臺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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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立明道高級中學、臺中市華盛頓高級中學、臺中市私立立人高級中

學、臺中市私立新民高級中學、臺中市私立嶺東高級中學、臺中市私

立葳格高級中學、麗澤國民中小學、臺中市私立育仁國民小學、臺中

市私立明道普霖斯頓國民小學、臺中市私立慎齋國民小學、臺中市私

立大明高級中學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本局會計室、本局秘書室、

本局督學室、本局國小教育科、本局中等教育科

臺中市國民中小學校外教學活動注意事項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100年4月27日中市教中字第1000019264號函下達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102年4月16日中市教中字第1020025145號函修正第五點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102年5月8日中市教中字第1020031428號函修正第十點

一、本注意事項依國民中小學辦理校外教學實施原則第十一條規定訂定之。

二、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規範本市各級學校(以下簡稱學校)舉辦

校外教學活動，擴展學生學習領域，增加學習經驗，整合學習效果，特訂定

本注意事項。

三、學校得視課程需要，舉辦學生校外教學活動，範圍以臺灣地區為限。每次活

動，國小1-5年級校外教學活動最多以一日為限，國小6年級校外教學活動

最多以二日為限，國中1-2年級校外教學活動最多以二日為限，國中3年級

校外教學活動最多以三日為限，高中階段最多以三日為限，但國民小學及國

民中學如有特殊情形，須延長活動日數，應事先報經本局核准。

四、學校舉辦校外教學活動，應擬具實施計畫，提經相關會議充分研討，並經校

長核定後實施。

五、學生參加學校舉辦之校外教學活動，應取得家長同意書，有身心障礙學生特

殊需求者，學校應租賃備有無障礙設備之交通車；因故未能參加活動者，由

學校在校集中輔導，或由家長在家自行輔導。

六、學校舉辦校外教學活動前，應指派有關人員實地瞭解活動路線、餐宿地點及

參訪對象之合法性，尤應注意意外事件發生時之逃生途徑與因應措施，以維

師生安全。

七、學校應依保險法規定為參加活動之學生辦妥旅遊平安險，活動期間應指派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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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負責管理急救藥品，並儘可能派醫護人員隨行。

八、指導教師於校外教學活動期間，應隨時查點人數，出發前應預先告知集合地

點及時間，每次集合必須點名，防止學生單獨行動，並須隨時注意學生健康

狀況。

九、校外教學活動之設計，應考量學生學習經驗及身心狀況，避免安排過多或緊

湊之行程。為安全計，不得任意變更行程、無故中途解散或提早結束。

十、學校舉辦校外教學活動，負責隨隊指導之教職員工，其所需費用由學校相關

經費核實支應。

十一、學校舉辦校外教學活動，應實施學生學習評量；活動結束後，並應檢討得

失，謀求改進。

十二、學校舉辦校外教學活動，如須乘坐交通工具，應遵照教育部訂頒之「學校

辦理校外教學活動租(使)用交通工具應行注意事項」暨交通部訂頒之「學

校或團體乘坐遊覽車集體旅遊安全注意事項」規定辦理。

十三、本注意事項奉局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年5月13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體字第1020031499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修正「臺中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理學生午餐及營養教育工作輔導考

核要點」（如附件）並自即日生效，請　查照。

正本：臺中市各市立國民中小學、臺中市各市立高級中學

副本：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秘書室)、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體育保健科)(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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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理學生午餐及營養教育工作
輔導考核要點

ㄧ、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辦理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

生午餐及營養教育工作輔導考核，特訂定本要點。

二、輔導考核目標：

(一)輔導改進供應學生午餐技術及營養教育實施方法。

(二)發現工作缺點及時指導改正，並協助解決工作之困難。

(三)考核辦理營養教育及供應午餐工作之成果。

三、輔導考核對象：本市辦理學生午餐計畫之高中、高職及國民中小

學。

四、實施方式：

(一)本局應成立學校午餐輔導考核小組，其成員由本局督學、體

健科科長、辦理午餐主辦人及其優秀公正人士組成之。

(二)學校午餐輔導考核小組每年度排定日程至學校實施書面或

現場輔導考核工作。

五、輔導考核項目與評分標準：由本局另定之。（考評表格）

六、成績等級及獎懲標準：

(一)成績等級：

1.九十五分以上為特優等。

2.九十分以上未滿九十五分為優等。

3.八十分以上未滿九十分為甲等。

4.七十分以上未滿八十分為乙等。

5.六十分以上未滿七十分為丙等。

6.未滿六十分為丁等。

(二)獎懲

1.特優等：以受考評學校校長、營養師及午餐執行秘書各記功

二次，會計主任及出納組長各記功一次，及相關協辦有功人

員5人各核予嘉獎一次之鼓勵。

2.優等：以受考評學校校長、營養師及午餐執行秘書各記功一

次，會計主任及出納組長各嘉獎二次，及相關協辦有功人員5

人各核予嘉獎一次之鼓勵。

3.甲等：以受考評學校校長、營養師及午餐執行秘書各記嘉獎

二次，會計主任及出納組長各嘉獎一次，及相關協辦有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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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5人各核予嘉獎一次之鼓勵。

4.乙等：不予獎懲。

5.丙等：校長、營養師及午餐執行秘書、會計主任及出納組長

各申誡一次。

6.丁等：校長、營養師及午餐執行秘書各記過一次，會計主任

及出納組長等有關失職人員處申誡一次以上之處分。

7.特優等以不超過十校、優等以不超過二十校、當年度若學校

有發生校內午餐食物中毒者不得列入甲等或甲等以上獎勵。

七、附則：

(一)午餐輔導考核小組執行輔導考核工作，成績優良者由本局核

予嘉獎二次之鼓勵。

(二)每學年應輔導考核全部午餐學校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隨時

抽查或複查。

(三)輔導考核人員於每次輔導時，應依輔導考核所列各項目，逐

項檢查酌予計分，並參考各校對午餐一般事務之處理情形，

再決定其總分級及等級。

(四)每日輔導校數以路途遠近定之，但每日應選擇一校與師生共

進午餐，以觀察供應及餐後處理情形。

八、本局午餐輔導人員所需差旅費由本局相關經費支應。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年5月14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幼字第1020025291號

附件：如說明一

主旨：訂定「臺中市合作園收費調整諮詢小組作業要點」，並自即日起生

效，請　查照。

說明：

一、檢附「臺中市合作園收費調整諮詢小組作業要點」條文乙份。

二、敬請本府秘書處刊登公報，本府法制局上傳法規資料庫。

三、附件請至本局網站／組織職掌／各科業務／幼兒教育科／幼教法規項

下載。

正本：臺中市各公立幼兒園、臺中市各私立幼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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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社團法人台中市幼兒教育事

業學會、社團法人台中市幼兒教育暨福利協會、社團法人台中市學前

教育協會、社團法人台中縣同心愛幼協進會、財團法人臺中市幼兒教

育基金會、本局督學室、本局秘書室、本局幼兒教育科

臺中市合作園收費調整諮詢小組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102年5月14日中市教幼字第1020025291號函訂定發布

一、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為審核臺中市（以下簡稱本

市）合作園收費調整相關事宜，特設臺中市合作園收費調整諮詢小

組（以下簡稱本小組），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合作園，指設立於本市之私立幼兒園，且符合下列規定

之一者：

（一）私立幼托園所參與合作園所(含國幼班)作業原則第三點第二

項。

（二）幼兒就讀幼兒園補助辦法第五條。

三、本小組置委員九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教育局局長或其指定之

人為召集人；其餘委員由教育局就下列人員聘（派）兼之：

（一）臺中市政府消費者保護官代表一人。

（二）臺中市政府勞工局代表一人。

（三）教保學者專家二人。

（四）教保團體代表二人。

（五）幼兒家長團體代表一人。

（六）會計師團體代表一人。

前項第四款所稱教保團體，指由幼兒園負責人組成之團體。

第一項第三款、第五款及第六款之代表，不得為幼兒園之負責人。

本小組委員，非機關代表人數不得少於委員總數二分之一；任一性別

委員應占委員總數三分之一以上。

本小組委員任期為二年，期滿得續聘（派）之。但代表機關或團體出

任者，應隨其本職進退。

本小組委員於任期中因故出缺，由教育局補聘（派），其任期至原委

員任期屆滿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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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作園因調高教保服務人員薪資等因素，經評估財務狀況及經營成

本確有調整收費數額之需要者，得填具申請書（格式如附件一）及

檢附下列文件一式十份，於每年三月十五日前向教育局提出申請：

（一）全園經營成本分析：含收支項原始憑證。

（二）收費調整前後對照表（格式如附件二）。

（三）家長意見或召開收費調整說明會或協商會議之相關記錄。

（四）勞保投保證明文件。

（五）業務及財務報告。

新設立之私立幼兒園或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施行前未於教育部資訊系

統登載收費數額者，其全學期收費總額應經本小組依園方提報之材料

成本、人力成本等經營成本分析進行審核，屬合理範圍者，始得申請

為合作園。其應報資料準用前項規定辦理，新設立之私立幼兒園於核

准設立後三個月內提出申請並免檢附前項第三款及第五款所定文件。

五、依前點規定提出申請者，教育局應先審查其資料是否完備，其不合

規定者，以書面通知申請者於十五日內補正，屆期不補正或經補正

仍不符規定者，駁回其申請；資料符合規定或補正完竣後，本小組

再予以審核內容。

經審核屬合理範圍之調整者，得同意其調高全學期收費總額，教育局

於每年五月將審核結果函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修正次學年度

收費數額。

經同意且調高全學期收費總額者，應接受教育局定期或不定期派員督

導查核，不得規避、妨礙或拒絕，查核結果不符原申請內容者，以不

符合第二點所定合作園論，教育局並得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五十一

條及幼兒就讀幼兒園補助辦法第十條規定辦理。

申請流程圖如附件三。

六、本小組每年四月依申請狀況召開會議審核，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

議。

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並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未能出席時，由出席委員

互推一人擔任之。

本小組由教保學者專家擔任之委員，應親自出席；代表機關、團體出

任之委員，得派代表出席。

本小組應有委員總數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始得開會；審核決議應經

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行之。

七、本小組置執行秘書一人，由教育局幼兒教育業務主管兼任，幹事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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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人，由教育局派兼之。

八、本小組委員及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九、本小組對外行文以教育局名義行之。

十、本小組所需經費由教育局編列預算支應。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2年夏字第 4 期

17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2年夏字第 4 期

18



 
 
 
 
 
 
 
 
 
 
  
 
 
 
 
  
 
  
 
 
 

1
3 15  

2  
( 3 16 3 31 ) 

 
15  

3  
4  

 

4  
 

5  

5  

6  
 

7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2年夏字第 4 期

19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年5月15日

發文字號：中市經會字第1020021031號

附件：如說明二

主旨：本局訂定「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預付款項限時清理要點」，自即日

起生效，請　查照。

說明：

一、敬請臺中市政府秘書處刊登公報、法制局上載法規資料庫。

二、檢送旨揭要點乙份。

正本：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副本：本局公用事業科、本局工業科、本局市場管理科、本局商業科、本局

政風室、本局人事室、本局會計室、本局產業發展科、本局綜合規畫

科、本局秘書室(均含附件)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預付款項限時清理要點

中華民國102年5月14日中市經會字第1020021031號函訂定

一、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以下簡稱本局)為提升預付款項清理之績

效，並避免預付款項帳載久懸，清理不易，特訂定本要點。

二、 各業務單位預付款項應力求避免，如應業務需要，應以預算內及

契約所規定或專案核准者為限，負責清理人員應由正式編制人員

為之，並應負限期清結之責任。

三、 各單位簽辦預付款項時，應於預借簽文或文件內註明預定清理時

間。

四、 業務單位辦妥預借款後應儘速推展該項業務，業務辦理完竣後立

即辦理清理手續，預定收回或轉正時間，最遲應於事畢後一個月

內完成清理。

五、 各項預付款，應積極清理，公務預算應於12月31日前完成，附

屬單位預算(即基金)應於12月20日前完成，不得久懸。

六、 會計單位定期或不定期提供預付款項逾期未清結部分，轉知業務

單位依限清理。逾期仍未辦理清結者，業務單位主管應責由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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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具清理方案及時程，簽會會計室等相關單位，依規限期清理，

逾期仍未清結者，依疏失情形簽請議處。

七、 負責清理人員離職時，應由單位主管指定接辦人員，將未清結預

付款項相關資料簽奉核准後列入移交，並知會會計室，方可離職，

如因交接不清或未交接以致有無法清結情形者，應負賠償責任，

業務單位主管並應負連帶賠償之責。

八、 承辦人員應妥為保管預借款項，如有發生各種意外或遺失者，或

其他無法清結情形者，應負賠償責任，業務單位主管並應負連帶

賠償之責。

九、 預付費用逾期未辦理轉正或收回，至公庫發生損失時，應追究其

責任，並應負賠償責任，業務單位主管負連帶賠償之責。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年5月16日

發文字號：府授建土字第1020040197號

附件：如說明二

主旨：「臺中市辦理公共工程拆遷損失補助及獎勵金發放作業要點」自中華

民國101年7月26日停止適用，請　查照。

說明：

一、依據「臺中市行政規則準則」第11條規定辦理。

二、請本府秘書處刊登市政府公報並張貼本府公告欄，請本府法制局協助

上傳本府法規資料庫(檢附旨揭作業要點影本及電子檔乙份)。

正本：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臺中市政府法制局除外)、臺中市中區區公所、

臺中市東區區公所、臺中市南區區公所、臺中市西區區公所、臺中市

北區區公所、臺中市西屯區公所、臺中市南屯區公所、臺中市北屯區

公所

副本：臺中市政府法制局(含附件)、臺中市政府建設局秘書室、臺中市政府

建設局土木工程科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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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觀光旅遊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年5月8日

發文字號：中市觀行字第1020005713號

附件：如說明

主旨：訂定「臺中市政府觀光旅遊局觀光志工管理與服務要點」，並自即日

起生效，請　查照。

說明：檢附「臺中市政府觀光旅遊局觀光志工管理與服務要點」（含附件）1

份。

正本：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

副本：本局旅遊行銷科(含附件)

臺中市政府觀光旅遊局觀光志工管理與服務要點

一、 臺中市政府觀光旅遊局（以下簡稱本局）為推展本市優質觀
光資源，促進觀光產業的發展及運用社會人力資源，協助推
動觀光發展，提昇遊憩品質，訂定本管理與服務要點（以下
簡稱本要點）。

二、本局觀光志工服務隊（以下簡稱志工隊）任務如下：
(一) 駐點解說：以輪值方式於本局所屬旅遊服務中心、風景區或

景點，提供旅遊諮詢及導覽解說等服務。
(二) 專案隨隊解說：視本局重要業務團體參訪情形及需求，提供

預約團體隨隊導覽解說服務。
(三) 其他觀光活動之支援、觀光資料建置及協助接待等事項。

三、本志工隊之組織如下：
本志工隊設置隊長一人、副隊長一人、總幹事一人、小隊長
若干人，隊長由本局提名或隊員提名5人以上附議，由全體
隊員選舉產生，副隊長以下幹部由隊長遴派。隊長綜理隊務，
任期一年，連選得連任一次。隊長出缺時應即辦理改選，任
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但剩餘未滿3個月者暫由副隊長
暫代或本局指定績優志工隊員代理之。

四、本志工隊隊員不佔本局職缺，秉持熱誠服務之心，志願協助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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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本局指定工作，應經基礎訓練及本局特殊訓練且合格者，發
給結訓證明書及服務證，成為正式志工。

五、志工招募與進用：
本局不定期辦理新進隊員招募，對象為十八歲以上，身心健康、
無不良嗜好、品行端正、具服務熱忱及責任感者。隊員需通過本
局甄選，並經完成基礎、特殊訓練，取得本局志工服務證。

六、志工訓練：
參與本局召募遴選之志工隊隊員，應接受下列訓練：

（一）基礎訓練：參與本局或其他單位志願服務基礎訓練課程，訓
練期滿十二小時且合格者發給結訓證明書。

（二）特殊訓練：十八小時。以已取得基礎訓練結訓證明書為對象，
為強化志工專業知能，熟悉區內環境，由本局或本局委託之
訓練單位辦理訓練，依實際服務需要訓練期滿且合格者。

（三）在職訓練：為精進其專業知能，本局每年將依實際服務需要
規劃相關課程，辦理在職進階訓練。

七、本志工隊隊員之權利：
（一）擔任各項服勤任務，本局得視預算酌發誤餐費及投保意外事

故保險。
（二）至本局轄管之風景區或景點參觀者，得免門票。
（三）有關一般性隊務及服務工作之發言權及表決權。
（四）志工隊員具幹部提名之連署、選舉權、被選舉權。
（五）參與本隊及他單位舉辦之各種志願服務研習觀摩活動。
（六）本局各觀光出版品優先分送績優隊員。
八、本志工隊隊員之服勤期間義務：
（一） 執行各項勤務時，應穿著志工背心及配帶服務證，儀容應整

潔端莊。
(二) 遵守本局志工管理與服務要點及志工隊各項決議。
(三) 每月至少服勤四小時，或每年累計服勤至少四十八小時。
(四) 每月二十日前填妥下一月「服務排班表」，並依排班表出席

勤務，如無法出席，應事先洽請代（換）班。
(五) 對本局辦理之各項活動應主動配合並積極宣傳。
(六) 執行志工隊或本局分配之服勤工作，並恪遵工作規定。
(七) 隊員不得以志工名義對外從事舉辦任何活動、招攬、推銷、

收費、營利、或其他不當的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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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應嚴守志工隊員立場，並秉持主動、誠懇、尊重及守信的態
度。不得對外發表不當言論或其他有損本局形象之言行。

(九) 隊員倘有違反本要點之規定或其他不法情事時，情事重大，
經查核屬實後，解除其隊員資格。

九、本志工隊由隊長召集（遇特殊原因得由本局召集）每年應於12
月份召開志工大會辦理隊長改選相關事宜。

十、差勤服勤時數以實際出勤情形登錄之，並依照下列標準計算之：
(一) 駐點服勤者，半天四小時、全天為八小時計算之。
(二) 本局辦理各項活動支援服務，以實際服務時間計算之。
(三) 農曆春節、清明、端午及中秋等節慶假期（含前後連續放假日）

服勤時數以當日實際服勤時數兩倍計算之，惟每位志工每次節
慶服務只能有1日之時數以兩倍計算之。

(四) 服勤時經遊客反應服務態度熱誠者，經查屬實，視情節每件酌
予適當時數加計之獎勵。

(五) 服勤有遲到、早退或未依規定穿著志工背心，及佩戴識別證
者，經查屬實，每次扣減二至四小時。

(六) 服勤時，經本局人員或遊客反應怠忽職守、態度不良，經查屬
實者，每件扣減二至四小時。

十一、志工資格終止：如有下列情況之一者，本局得解除其志工資格：
志工因故終止其資格者，以書面通知，並將志工服務證收回。

(一) 未達年度服勤時數最低標準者。
(二) 無故缺席本局辦理之訓練活動2次者。
(三) 一年內無故缺席已排定之導覽解說勤務、託人代為簽名及遲到

早退，累計三次者。
(四) 排定之導覽解說勤務，臨時請假逾二次以上，且未事先告知志

工隊幹部者。
(五) 服務態度不佳、言論不當，有損本局名譽者。
(六) 私自向遊客索取服務費用、招攬遊客圖利或其他有違相關規定

者。
(七) 志工資格終止者，應繳回志工背心及服務證，若有異議應於終

止前20日曆天內向本局提出申復。
十二、考核及獎勵：

本局每年將辦理志工考核，並訂定服勤獎勵標準，頒發績優
志工獎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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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櫻花銅獎：服務年資滿一年，且服務累計達一百小時以上，
並具優良事蹟者。

(二) 櫻花銀獎：服務年資滿三年，且服務累計達三百小時以上，
並曾獲本局頒授櫻花銅獎具有優良事蹟者。

(三) 櫻花金獎；服務年資滿五年，且服務累計達五百小時以上，
曾獲本局頒授櫻花銀獎並具有優良事蹟者。

十三、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本局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十四、本要點簽奉核定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年5月6日

發文字號：府授消預字第1020076720號

主旨：「各類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部份條文，業經內政部於102年5

月1日以台內消字第1020821188號令修正發布，請刊登於本府公報，以

利政令推動，請　查照。

說明：

一、依據內政部102年5月1日台內消字第10208211884號函辦理。

二、旨揭「各類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請至行政院公報資訊網（網

址http://gazette.nat.gov.tw）下載。

正本：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臺中市政府秘書處（含附件）

副本：臺中市政府消防局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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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年5月6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心字第1020045685號

主旨：「臺中市政府衛生局性侵害加害人評估小組作業要點」，自中華民國

102年1月1日停止適用，請　查照。

說明：請本府法制局協助更新法規資料庫，並請本府秘書處協助刊登公報。

正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副本：本局企劃資訊科、本局心理健康科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年5月3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設字第1020040579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訂定「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垃圾衛生掩埋場進場管理要點」如附

件，請　查照轉知。

說明：請協助刊登市府公報(秘書處)、刊登法規網站(法制局)及轉知會員(公

會)。

正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臺中市廢棄物清除處理商業

同業公會

副本：本局秘書室、本局清潔隊管理及勞工安全科、本局廢棄物管理科、本

局環境設施大隊(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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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垃圾衛生掩埋場進場管理要點

中華民國102年5月3日中市環設字第1020040579號函訂定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2年夏字第 4 期

37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2年夏字第 4 期

38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2年夏字第 4 期

39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2年夏字第 4 期

40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2年夏字第 4 期

41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2年夏字第 4 期

42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2年夏字第 4 期

43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2年夏字第 4 期

44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年5月10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清字第102004299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修正之「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清潔隊隊員甄選要點」乙份，並

自即日起生效，惠請貴處登載公報，請　查照。

正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副本：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本局清潔隊管理及勞工安全科(均含附件)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清潔隊隊員甄選要點

 中華民國 100年3月18日府授秘總字第1000041879號函核備

  中華民國100年6月23日府授秘總字第1000041879號函修正核備

 中華民國102年5月10日中市環清字第1020042991號函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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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年5月16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清字第1020045136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修正之「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清潔隊臨時人員甄選要點」乙

份，並自即日起生效，請　查照。

說明：

一、依據本局102年5月10日第151020042211號簽呈奉核定辦理。

二、惠請臺中市政府秘書處刊登公報。

三、併請臺中市政府法制局上傳於本府主管法規查詢系統。

正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副本：本局清潔隊管理及勞工安全科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臨時人員甄選要點

臺中市政府 100年6月1日府授秘總字第1000103420號函核備

中華民國102年5月16日中市環清字第1020045136號函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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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年5月15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會字第1020017746號

附件：如說明一

主旨：訂定「臺中市政府地政局預付費用限時清理要點」，並自即日起生

效，請　查照。

說明：

一、檢附「臺中市政府地政局預付費用限時清理要點」乙份。

二、惠請本府秘書處刊登公報，本府法制局上載法規資料庫。

正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副本：臺中市政府主計處、本局各科室(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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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地政局預付費用限時清理要點

中華民國102年5月15日中市地會字第1020017746號函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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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年5月8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20076531號

修正「臺中市政府人事處編制表」、「臺中市政府公務人力訓練中心編制

表」。

附「臺中市政府人事處編制表」、「臺中市政府公務人力訓練中心編制

表」。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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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年5月10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20082389號

修正「臺中市中區區公所編制表」、「臺中市潭子區公所編制表」。

　附「臺中市中區區公所編制表」、「臺中市潭子區公所編制表」。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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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年5月15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20085389號

附件：如主旨及說明

主旨：修訂「臺中市政府市區汽車客運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如附件，並自

即日起生效，請　查照轉知。

說明：檢附旨揭設置要點修正條文乙份。

正本：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臺中市各區公所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請上載法規資料庫)、臺中市

政府人事處(企劃科)、臺中市政府人事處(人力科)、臺中市政府人事

處(考訓科)、臺中市政府人事處(給與科)、臺中市政府公務人力訓練

中心(均含附件)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政府市區汽車客運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100年1月25日府授交規字第1000008001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102年5月15日府授人企字第1020085389號函修訂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促進市區汽車客運服務健全發展，

建立公平、客觀之審核制度，並辦理汽車運輸業之補貼，特依據汽

車運輸業審核細則第七條第二項及大眾運輸補貼辦法第五條規定，

設置本府市區汽車客運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並訂定本要

點。

二、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市區汽車客運業申請籌設之審議。

（二）市區汽車客運路線申請經營者之評選。

（三）市區汽車客運路線新闢、變更及撤銷之審議。

（四）市區汽車客運服務品質評鑑之審議。

（五）市區汽車客運業營運虧損補貼之審議。

（六）公路汽車客運與市區汽車客運間之票價、票證整合事宜。

（七）聯運或聯營之路線或區域及業務範圍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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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行經臺中市市區之客運（含公路及國道）路線及站位重大案件

審議事項。

（九）其他有關汽車客運事項之研議。

三、本會置委員十三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由本府交通局局長兼任

；一人為副主任委員，由臺中市公共運輸處處長兼任，其餘委員，

由本府就下列人員派（聘）兼之：

（一）交通部公路總局臺中區監理所運輸管理課課長。

（二）臺中市公共運輸處營運管理課課長。

（三）本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行政組組長。

（四）本府交通局運輸管理科科長。

（五）學者、專家七人。

四、前點第五款學者專家，聘期二年，期滿得續聘之；任期內出缺時，

得補行遴聘，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五、審議跨越縣市之汽車客運路線時，應邀請該管公路主管機關出席，

有關跨越縣市路線之會議決議，應先商得其同意後實施。

六、本會下設工作小組，置組長1人，由臺中市公共運輸處秘書兼任，

置組員若干人，由臺中市公共運輸處相關人員派兼之，並承主任委

員之命，負責處理有關業務初審作業，重大案件始納入本會審議。

七、本會依業務需要，由主任委員召集開會並擔任主席，主任委員因故

不能出席時由出席委員公推一人為主席。委員因故不能出席時得指

派相關業務主管代理出席。學者專家應親自出席。

八、本會非有過半數之委員出席，不得開會；非有出席委員過半數之同

意不得決議。可否同數時，由主席裁定。

九、本會對於各項任務之審議，必要時得舉辦公聽會，邀請相關公路主

管機關、汽車客運業者、消費者保護團體代表及有關人員等出列席

說明。

十、本會委員及相關人員對於未完成評選之經營計畫書資料，或未經正

式核定之審議案件、評選結果，除作公務上使用外，不得擅自對外

提供或洩漏。

十一、委員關於案件審議、決議之迴避，均依行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及

第三十三條之規定。

十二、本會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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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年5月3日

發文字號：府授資規字第1020077948號

附件：如說明一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免書證免謄本便民服務系統使用者注意事項」，並

自即日起生效，請　查照。

說明：

一、檢附「臺中市政府免書證免謄本便民服務系統使用者注意事項」條文

一份、「系統管理者申請表」表單一份、「一般使用者申請表」表單

一份、「每月檢核表」表單一份。

二、惠請臺中市政府秘書處刊登公報、臺中市政府法制局上載法規資料

庫。

正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副本：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政府免書證免謄本便民服務系統使用者注意事項

 99年12月28日府授資規字第0991000101號函訂定

 102年5月3日府授資規字第1020077948號函修正

一、 目的及說明
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提供公務機關使用戶政、地政及稅籍查
驗需求，發揮資訊資源共享之效益，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一）本系統所使用之查驗資料為本府地政局及民政局之資料庫，但與

各地政事務所及戶政事務所之資料並未同步，約有一日之落差。稅
籍資料為地方稅務局提供，每月更新一次。

（二）使用本系統須申請自然人憑證，讀卡機請本府各機關(單位)自
備。

（三）本系統僅供查驗作業使用。
二、 帳號及權限管理
（一）本系統登入採雙重控管，第一層應有自然人憑證，第二層應有合

法使用帳號，二層均檢核通過後始可登入系統。
（二）各機關(單位)管理者新增或異動時應填寫「單位管理者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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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詳後附表一)後送交本府資訊中心申請設定帳號及權限，一般
使用者新增或異動時應填寫「一般使用者申請表單」(詳後附表
二)，送交各機關（單位）管理者申請設定帳號及權限，各機關（單
位）管理者應保留一般使用者申請表單至少一年，以供本府主管機
關稽核使用。

三、 一般使用者之管理
（一）應用本系統之機關（單位），應設專人（即申請單位管理者）負

責管理，設有資訊單位（人員）之機關由資訊人員擔任，並建立、
保管、更新使用者名冊。

（二）機關（單位）使用者調、離職或退休，應依規辦理異動或註銷使
用權限。

（三）各機關（單位）管理者其職務有異動時，應將所負責保管之相關
使用者名冊及查詢紀錄文件資料列冊移交，併同新管理者申請表單
依規定向本府資訊中心申請異動。

四、注意事項
（一）各機關(單位)業務承辦人因公務需要使用本系統查驗，已有法源

依據依法已授與業務承辦人查詢權力者，不須經民眾授權即可查詢
資料，但查詢時仍需輸入公文文號或查詢原因。

（二）依本注意事項所提供之戶政、地政及稅籍資訊應僅供公務使用，
不得任意提供私人用途使用，並應注意相關保密規定。

五、稽核與獎懲作業
（一）系統針對查驗出之資料作紀錄並將登錄者一併作紀錄，產製出之

資料畫面採PDF格式，不可篡改；列印出之報表附有浮水印，電子
簽章及時間戳；各機關（單位）應保留查詢之申請或公文書表至少
一年，以供本府主管機關稽核使用。

（二）各機關（單位）管理者每月應列印使用者相關查詢紀錄裝訂成
冊，逐級呈核單位主管，並由管理者或機關首長指定人員辦理內部
檢(稽)核（詳後附表三-每月檢核表），同時供本府主管機關稽核時
參考。如有異常者，應會同政風單位查明處理。

（三）本府主管機關每年將不定期配合抽查各機關（單位）業務查詢之
申請或公文書表與系統查驗紀錄進行稽核，經查使用系統未符合上
開第四條注意事項規定者，其查詢紀錄將送請該機關（單位）查
處。

（四）使用者未依本管理規定使用本系統，經三次通知未改善者，移請
該機關（單位）辦理懲處。

（五）各機關（單位）管理者應確實執行本注意事項，管理績效良好者，
移請該機關（單位）辦理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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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年5月15日

發文字號：府授研展字第1020086041號

附件：如說明二

主旨：訂定「臺中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諮詢委員作業要點」，並自即

日起生效，請　查照。

說明：

一、依據本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102年4月30日簽核辦理。

二、檢送「臺中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諮詢委員作業要點」1份。

正本：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文檔科）、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法規審議科）、

臺中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研究發展組）(均含附件)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諮詢委員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102年5月15日府授研展字第1020086041號函訂定

一、臺中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邀請各領域專

家學者，就本會掌理事項或指定事項，提供諮詢意見，與本會相同

專長同仁互相切磋，形成小智庫，增廣同仁見聞，並擴大民眾參與，

助益市政發展，提升服務品質，特訂定本作業要點。

二、本會遴聘諮詢委員三十人至五十人，分為文教社會組、法商管理組、

理工環設組、農醫公衛組及電機資訊組等五組，每組設六至十位諮

詢委員，由主任委員遴聘各領域學者、專家擔任，任期二年，期滿

得續聘。

三、本諮詢運作施行方式如下：

各組設小組長一人，並指定專責人員統籌辦理該組諮詢委員聯繫、

諮詢事宜，必要時得就諮詢事項召開會議研討。

四、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本會及本府資訊中心編列年度預算支應。

五、本會諮詢委員均為無給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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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年5月13日

發文字號：府授水坡字第1020079823號

附件：如說明一

主旨：訂定「臺中市山坡地土地可利用限度查定工作要點」，並自即日起生

效，請　查照。

說明：

一、檢送「臺中市山坡地土地可利用限度查定工作要點」1份。

二、惠請本府秘書處協助刊登市府公報。

三、惠請本府法制局協助上傳本府法規資料庫。

正本：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臺中市政府水利局除外)、臺中市各區公所

副本：臺中市政府水利局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山坡地土地可利用限度查定工作要點

中華民國102年5月13日府授水坡字第1020079823號函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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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年5月15日

發文字號：府授水管字第102008356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修訂「臺中市陸上及海域盜濫採土石聯合查緝取締小組設置及作業要

點」如附件，並自即日起生效，請　查照並轉知所屬。

說明：請本府秘書處及法制局協助刊登市府公報及上傳法規資料庫。

正本：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臺中市政府水利局除外)、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各

分局、臺中市各區公所、臺中市各地政事務所

副本：經濟部礦務局、臺中市政府水利局（秘書室）（請張貼公告）、臺中

市政府水利局（水利管理科）(均含附件)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陸上及海域盜濫採土石聯合查緝取締小組設置及
作業要點

100年6月21日府授建石字第1000113213號函訂定

102年5月15日府授水管字第1020083561號函修訂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加強取締本市盜濫採土石案件，設

臺中市陸上及海域盜濫採土石聯合查緝取締小組（以下簡稱本小

組），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土石，指本市轄區賦存於陸上及海域之礦業法第二條所

列各礦以外之土、砂、礫及石等天然資源。

三、本小組任務如下：

（一）統籌有關盜濫採土石違法事件之查緝、取締、推動及聯繫等事

宜。

（二）協調各機關實施盜濫採土石之查緝、取締及權責界定等工作。

（三）督導下級機關對盜濫採土石違法事件之處理。

四、本小組由本府水利局召集，並得視違規區域及性質通知相關機關派

員參加，小組成員由下列機關派員兼任：

（一）本府建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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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府都市發展局。

（三）本府水利局。

（四）本府農業局。

（五）本府警察局。

（六）本府環境保護局。

（七）本府地政局及所轄各地政事務所。

（八）本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九）本市各區公所。

五、本府各機關於接獲檢舉或違規案件，應依規定程序主動通報本小組

會勘處理。

六、本小組成員於接獲執勤通知後（包括電話、傳真），應即按指定之時

間、地點集合，並應保密。

七、本小組如對違規案件權責劃分界定有所疑義，應簽報上級協調認定。

八、本小組成員於執勤時應佩戴識別證，以資識別。

九、本小組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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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令
※※※※※※※※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年5月8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20079427號

附件：如主旨及說明

主旨：核定「臺中快捷巴士股份有限公司組織規程」及「臺中快捷巴士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會組織規程」如附件，請　查照。

正本：臺中市政府交通局、臺中快捷巴士股份有限公司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請上載法規資料庫)、臺中市

政府人事處(企劃科)、臺中市政府人事處(人力科)、臺中市政府人事

處(考訓科)、臺中市政府人事處(給與科)、臺中市政府公務人力訓練

中心(均含附件)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快捷巴士股份有限公司組織規程

中華民國102年5月8日府授人企字第1020079427號函核定

第 一 條 本規程依據臺中快捷巴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

司）章程第二十五條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公司置總經理一人，依據有關法令及董事會決議綜理

一切業務，並得置副總經理二人輔佐之。

第 三 條 本公司設下列各處、室，分別掌理各該事項： 

一、運務處：快捷巴士系統稽查督導、行車監控、車輛

調度、票務處理、調度駕駛等相關業務及

規章制度之研（修）訂等事項。

二、維修處：快捷巴士系統土建、電子、電機、車輛等

設施設備之維修業務、維修技術之發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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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規章制度之研（修）訂等事項，並負

責營運、維修及業務所需之材料、機具、

儀器、零件等之採購及工程、勞務之發包

及物料規劃、倉儲管理等事項。

三、企劃處：公司經營策略之規劃、快捷巴士系統之廣

告、車站販賣店及物業開發相關之投資、

租售等附屬事業之經營管理及行銷規劃、

公司整體資訊之發展，包括電腦設備之管

理、主機之操作、應用系統之發展及維護

等事項。

四、總務處： 文書、 印信、檔案、事務管理、公司組織

發展、人事管理、勞資關係、人力發展規

劃與訓練及不屬於其他單位等事項。

五、財務室：公司財務目標與策略、長短期計畫之研訂、

分析與規劃、財產管理、保險管理、資金調

度、出納及料帳等事項。

六、會計室：公司會計、統計及歲計等事項。

七、法政室： 規章之研議、審查與疑義之解釋、法律訴

訟、追（賠）償案件之協助處理、其他有

關法務事項、公司員工貪瀆不法之預防、

發掘、查處、公務機密維護、旅客違規稽

查及其他有關法務事項。

八、勞安室： 公司品質政策、目標、計畫及業務之推行、

整體系統安全規劃督導及勞工安全衛生之規

劃督導等事項。

九、稽核室：公司業務、帳務、財務之稽核、異常狀況

之分析與改善建議等事項，直接對董事會

負責。

前項各處、室得依業務需要分課辦事。

第 四 條 本公司置運務長、維修長、企劃長及總務長各一人、主

任五人、課長十三人及稽核、正工程師、副工程師、工

程師、助理工程師、工程員、正管理師、副管理師、管

理師、助理管理師、管理員、主任調度員、調度員、股

長、服務員、助理員、駕駛員、護士等各若干人，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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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另以預算員額定之。 

 除原依臺中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籌備處設置要點進用

之人員，依其原職及專業轉任外，新進人員之進用準用

國營事業管理法第三十一條規定。

第 五 條 本公司總經理、副總經理之任免，依本公司章程之規定

辦理，但法令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運務長、維修長、

企劃長、總務長及主任由總經理提請董事長同意任免

之，其餘人員依公司人事規章規定均由總經理任免之。 

第 六 條 本公司為配合業務需要，得設各種委員會或專案小組， 

其作業要點另定之。 

第 七 條 本規程所列各職稱之職等，依本公司職務列等表之規定。 

第 八 條 本規程經董事會審議通過，報請臺中市政府核定後施

行，修正時亦同。 

臺中快捷巴士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組織規程

中華民國102年5月8日府授人企字第1020079427號函核定

第  一  條 本規程依據臺中快捷巴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

司）章程第二十五條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董事會董事名額十三人至十五人，由臺中市政府指派

之。設常務董事三人至五人，由董事互選之。

第  三  條 董事及常務董事任期三年，得連選連任。

第  四  條 董事會置董事長一人，由常務董事互選之。

第  五  條 董事會得視需要，設置小組或委員會，其召集人由董事

兼任或曾任公司副總經理以上人員兼任，研究各項重要

議題。

第  六  條 董事會會務及交辦事項委由本公司企劃處協助執行。

第  七  條 董事會之職權依本公司章程之規定。

第  八  條 董事會以每三個月開會一次為原則，並得徵求監察人同

意，以董監事聯席會議方式召開，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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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常務董事於董事會休會期時，依法令、章程及董事會決

議，以集會方式經常執行本會職權，由董事長隨時召

集，以過半數常務董事之出席，及出席過半數之決議行

之。

第  九  條 董事會會議及常務董事會議由董事長召集並為主席。董

事長因故缺席時，依本公司章程第十二條規定辦理。

第  十  條 董事會或常務董事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

以過半數董事或常務董事之出席，出席過半數之同意行

之。

第 十一 條 董事會或常務董事會開會時，董事因故不能出席者，得

以書面授權委託其他董事代理出席董事會或常務董事

會，代理人對於授權範圍內之事項並得代為行使表決

權。

前項代理人，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第 十二 條 董事會執行業務時，不得違反法令及章程。

第 十三 條 本規程未規定事項，悉依公司法、本公司章程及其他相

關法令辦理。

第 十四 條 本規程經董事會審議通過，報請臺中市政府核定後施

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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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年5月8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考字第1020080572號

附件：如說明三

主旨：貴分局警員魏勝平違法乙案，業經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依法議決：「魏

勝平記過壹次。」請依說明事項辦理，請　查照。

說明：　

一、依據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民國102年5月6日臺會議字第1020000906號函

辦理。

二、本府於民國102年5月7日收受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議決書，懲戒處分應

於翌日（民國102年5月8日）起執行，並請即依權責辦理動態登記。

受懲戒人若不服該處分，應依公務員懲戒法第5章再審議相關條款規

定期間內聲請再審議。

三、檢附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民國102年5月3日102年度鑑字第12491號議決

書正本2份、送達證書1紙及執行情形表1份，請代為送達議決書正本1

份予受懲戒人簽收後，將送達證書逕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並副知本

府警察局及人事處。

正本：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

副本：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含議決書正本1份)、臺中市政府秘書處(含議決

書)、臺中市政府人事處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處長決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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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年5月15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考字第1020085662號

附件：如說明三

主旨：貴分局警員魏勝平違法乙案，業經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依法議決：「魏

勝平記過壹次。」請依說明事項辦理，請　查照。

說明：　

一、依據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民國102年5月13日臺會調字第1020000937號函

辦理。

二、本府於民國102年5月14日收受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議決書，懲戒處分應

於翌日（民國102年5月15日）起執行，並請即依權責辦理動態登記。

受懲戒人若不服該處分，應依公務員懲戒法第5章再審議相關條款規定

期間內聲請再審議。

三、檢附公務員懲戒委員會102年度鑑字第12498號議決書正本2份、送達

證書1紙及執行情形表1份，請代為送達議決書正本1份予受懲戒人簽

收後，將送達證書逕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並副知本府警察局及人事

處。

正本：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

副本：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含議決書正本1份)、臺中市政府秘書處(含議決

書)、臺中市政府人事處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處長決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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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年5月15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考字第1020085667號

附件：如說明三

主旨：貴大隊警務員張旺根等違法乙案，業經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依法議決：

「張旺根、王世清均休職，期間各壹年。」請依說明事項辦理，請　

查照。

說明：　

一、依據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民國102年5月13日臺會議字第1020000958號函

辦理。

二、本府於民國102年5月14日收受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議決書，懲戒處分應

於翌日（民國102年5月15日）起執行，並請即依權責辦理動態登記。

受懲戒人若不服該處分，應依公務員懲戒法第5章再審議相關條款規定

期間內聲請再審議。

三、檢附公務員懲戒委員會102年度鑑字第12495號議決書正本3份、送達證

書各2紙及執行情形表各2份，請代為送達議決書正本1份予受懲戒人簽

收後，將送達證書逕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並副知本府警察局及人事

處。

正本：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

副本：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含議決書正本1份)、臺中市政府秘書處(含議決

書)、臺中市政府人事處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處長決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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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年5月2日

發文字號：府授民戶字第10200755865號

主旨：公告本市「龍津街」、「月祥路」、「忠順街」、「文興路」及「臨

港路三至七段」等9條道路命名事宜。

依據：臺中市道路命名及門牌編釘自治條例第7條。

公告事項：　

一、本市龍井區「中央路一段81巷、95巷、165巷及三港路135巷、145

巷」等部分路段整併道路名稱為「龍津街」：

(一)核定生效日期：民國102年5月2日。

(二)「龍津街」長約1,100公尺，寬約12公尺，為「L」形道路；東起中

央路一段，北至三港路。

二、本市大雅區「中清路四段331之5號至477號」之路段變更道路名稱為

「月祥路」：

(一)核定生效日期：民國102年5月2日。

(二)本路段為延續月祥路路名，長約800公尺，寬約15公尺；南起忠義

社區牌樓前，北至中清路四段。

三、本市西區「五權五街257巷及246巷、五權三街部分路段暨五權三街

420巷」等路段整併道路名稱為「忠順街」：

(一)核定生效日期：民國102年5月2日。

(二)「忠順街」長約430公尺，寬約10公尺；南起南屯路一段，北至大

忠南街86巷。

四、本市清水區「自由路」變更道路名稱為「文興路」：

(一)核定生效日期：民國102年5月2日。

(二)「文興路」長約850公尺，寬約15公尺；南起清水區三民路三段，

北至清水區漁港路。

五、本市梧棲區臨港路至清水區臨海路整併道路名稱為「臨港路三至七

段」：

(一)核定生效日期：民國102年5月2日。

(二)臨港路三段：長約3,400公尺，寬約60公尺；南起梧棲區港南路二

段，北至梧棲區臺灣大道八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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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臨港路四段：長約2,150公尺，寬約60公尺；南起梧棲區臺灣大道八

段，北至清水區民族路三段。

(四)臨港路五段：長約2,100公尺，寬約50公尺；南起清水區民族路三

段，北至清水區漁港路。

(五)臨港路六段：長約2,600公尺，寬約40公尺；南起清水區漁港路，北

至清水區高美路。

(六)臨港路七段：長約3,400公尺，寬約40公尺；南起清水區高美路，北

至清水區中華北路。

六、上開道路門牌整編生效日悉以道路轄區戶政事務所公告為準。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年5月8日

發文字號：府授民戶字第10200801672號

主旨：公告本市石岡區石城街及石城街復興巷等2條道路部分路段整併道路名

稱為「金順街」事宜。

依據：臺中市道路命名及門牌編釘自治條例第7條。

公告事項：　

一、「金順街」道路命名核定生效日期：民國102年5月8日。

二、本案公告道路「金順街」寬約8公尺，長約440公尺；東起石城街復興

巷，西至石城街。

三、有關「金順街」門牌整編生效日，由轄區戶政事務所另行通知。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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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年5月6日

發文字號：府授教社字第10200764591號

主旨：公告本市私立環宇文理短期補習班，核准立案之班址辦理補習班業

務，已喪失設立條件，且未招生逾三個月而未報備者，依規定應予撤

銷立案，公告週知，請  查照。

依據：「臺中市短期補習班管理規則」第52條。

公告事項：

一、補習班名稱：私立環宇文理短期補習班。

二、設立人（代表）：詹彗伶、共同設立人：周筑梵、呂威政。

三、班址：臺中市中區中正路11號B1。

四、本府88年5月17日府教社字第67668號立案證書即日起作廢。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行

臺中市政府　公示送達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年5月16日

發文字號：府授經公字第10200870201號

主旨：公示送達本府102年5月8日府授經公字第1020080444號函「王嘉誠違反

石油管理法案件罰鍰催繳函」。

依據：行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第8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應受送達人：王嘉誠（身分證統一編號：E121****65）。

二、公示送達方式：本公告張貼於本府公布欄並刊登臺中市政府公報。

三、應受送達人因送達之處所不明致罰鍰催繳函無法送達，該文書應受送

達人可於公示送達之日起或本府刊登公報之日起20日內逕洽本府經濟

發展局公用事業科領取（住址：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99號（惠

中樓）5樓；電話：04-22289111轉31435）。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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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年5月8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海行字第10200755881號

附件：見公告事項一

主旨：公告本市新社區食水嵙溪河段禁止使用任何方式採捕水產動物範圍及

相關規定事項。

依據：漁業法第44條第4款及第9款。

公告事項：　

一、禁漁範圍：新社區食水嵙溪自馬力埔湳堀起至八寶圳交會處止主、支

流河段（山水橋上游雙翠水壩350公尺除外）長約7公里（如附圖）。

二、規定事項：前項河段禁止使用任何方式採捕水產動物，違反者依漁業

法第65條第5款規定，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

三、禁漁期間：自公告日起實施。

四、第1次採捕水產動物經查獲者，倘態度良好且配合將已採捕之水產動物

放回溪流者不罰；另基於學術研究、教育或防洪目的，經主管機關許

可者，不在此限。

五、對本公告如有疑問，請洽詢：

(一)承辦機關：臺中市海岸資源漁業發展所。

(二)地址：臺中市清水區北堤路3號。

(三)電話：04-26566494轉307。

(四)傳真：04-26561777。

(五)電子郵件：chunyu0908@taichung.gov.tw。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農業局局長決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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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年5月3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交字第1020040206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公告本局依法舉發李明芬等255件違反道路交通管理事件應送達人清冊

1份。

依據：　

一、違反道路交通管理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理細則第5條。

二、行政程序法第78條、80條、81條及82條。

公告事項：　

一、本局舉發違反道路交通管理事件通知單經第1次投遞車籍地掛號郵寄冊

內被通知人，該郵件無法送達；第2次投遞戶籍地無人領取，茲依規定

辦理公示送達，以完成法定送達程序。

二、本批舉發違反道路交通管理事件通知單第1聯已送至各處分（監理）機

關，違規人得逕至處分（監理）機關領取並接受裁處，如逾20日未領

者以送達論，處分機關得依法逕行裁處。

局長  刁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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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年4月18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水字第1020033704號

主旨：公告委託艾奕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辦理「102年度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調查及查證工作計畫」。

依據：　

一、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施行細則第4條。

二、行政程序法第16條第1項及第2項。

公告事項：　

一、委託「艾奕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辦理下列事項：

(一)本市轄區土壤及地下水品質檢測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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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執行本市公私場所之土壤、地下水污染情形及污染物來源之查證工

作，並進行土壤、地下水或相關污染物採樣及地下水監測井之設

置。

(三)針對本市公告之土壤或地下水污染場址之污染行為人、潛在污染責

任人、污染土地關係人或污染管制區內之土地使用人、管理人或所

有人，對相關管制或污染改善措施配合情形執行檢查工作。

(四)針對本市列管污染場址採取適當措施或實施控制計畫結果，進行土

壤或地下水污染物濃度之查證工作。

二、自中華民國102年3月29日起至102年12月31日止，依規定委託艾奕康工

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辦理，該公司台北總公司地址：臺北市信義區信

義路五段8號16樓，電話：（02）27200999。

三、對本公告如有疑問，請洽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水質及土壤保護科，

地址：臺中市西區民權路99號，電話：（04）22289111轉66312。

局長  劉邦裕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年5月3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劃二字第10200165101號

主旨：公告本市已辦竣農地重劃區農水路管理維護業務委託各區公所辦理。

依據：農地重劃條例第37條、農地重劃條例施行細則第53條及第54條、農地

重劃區農路水路管理維護要點第4點、臺中市政府所屬機關權限委託辦

法第2條附表序號地政-1。

公告事項：委託臺中市各區公所(不包含轄區內無農地重劃區之區公所)執行

轄區內已辦竣農地重劃區農水路管理維護。

局長  曾國鈞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年5月6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籍二字第1020016971號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2年夏字第 4 期

117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本府已將代為標售之土地價金存入地籍清理土地權利價金保管款

專戶之公告乙份，惠請刊登於本府公報，請  查照。

說明：依據地籍清理土地權利價金保管款管理辦法第4條第3款辦理。

正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副本：本局地籍科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1年12月21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籍二字第1010228596號

附件：如公告事項一

主旨：本府已將代為標售之土地價金存入地籍清理土地權利價金保管款專

戶，土地權利人應自存入之日起10年內，依規定填具申請書申請發

給，公告周知。

依據：地籍清理條例第14條第3項、地籍清理土地權利價金保管款管理辦法第

4條第3款及第6條。

公告事項：

一、代為標售之土地標示、已知權利人之姓名或名稱及住居所、事務所或

營業所、保管款金額、保管字號：詳見案附土地代為標售價金保管款

清冊。

二、公告起迄日期：自民國101年12月28日至102年3月28日止共3個月。

三、保管處所及保管款名稱：本府設立於臺灣土地銀行臺中分行之臺中市

政府-地籍清理保管款305專戶。

四、保管處所地址：臺中市中區自由路二段1號。

五、得申請發給土地價金之期限：自保管款於民國101年12月18日存入專戶

起，至民國111年12月18日止10年內，逾期未領取者，經結算如有賸

餘，歸屬國庫。

六、領取保管款時應由土地權利人依地籍清理條例施行細則等規定，填具

申請書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本府地政局申請。並按代為標售土地之

價金扣除應納稅賦後之餘額，並加計儲存於保管款專戶之實收利息發

給價款。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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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1-02 585 434.80 1/1 3,767,171 
17402

10101-05 751 38.00 1/1 117,816 
17403

10101-05 756 19.00 1/1 58,907 
17404

10101-09 23 585.09 362/1000 9,246,502 
17405

10101-11 410 656.99 1/4 2,027,689 
17406

10101-11 410 656.99 1/4 2,027,689 
17407

10101-17 76 615.68 126/42746 243,079 
17408

10101-17 76 615.68 186/42746 359,019 
17409

10101-18 77 216.08 224/100000 65,305 
17410

10101-18 77 216.08 331/100000 96,550 
17411

10101-18 77 216.08 70/100000 20,407 
17412

10101-18 77 216.08 104/100000 30,335 
17413

10101-19 309 115.00 1/1 21,828,654 
17414

10101-21 731 1,334.59 1/1 2,200,952 
17415

10101-25 399-1 31.00 1/1 4,448,363 
17416

10101-28 982 567.01 1/1 1,314,961 
17417

10101-30 491 767.86 1/1 2,706,729 
17418

10101-32 701 167.07 1/1 1,997,705 
17419

10101-33 459 484.35 1/1 722,664 
17420

10101-34 1195 79.79 1/1 52,844 
17421

10101-35 1246 302.03 1/1 239,797 
17422

10101-36 1254 587.00 1/1 498,880 
17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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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年5月6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籍二字第1020077946號

附件：如公告事項一

主旨：本府已將代為標售之土地價金存入地籍清理土地權利價金保管款專

戶，土地權利人應自存入之日起10年內，依規定填具申請書申請發

給，公告周知。

依據：地籍清理條例第14條第3項、地籍清理土地權利價金保管款管理辦法第

4條第3款及第6條。

公告事項：

一、代為標售之土地標示、已知權利人之姓名或名稱及住居所、事務所或

營業所、保管款金額、保管字號：詳見案附土地代為標售價金保管款

清冊。

二、公告起迄日期：自民國102年5月15日至102年8月15日止共3個月。

三、保管處所及保管款名稱：本府設立於臺灣土地銀行臺中分行之臺中市

政府-地籍清理保管款305專戶。

四、保管處所地址：臺中市中區自由路二段1號。

五、得申請發給土地價金之期限：自保管款於民國102年4月10日存入專戶

起，至民國112年4月10日止10年內，逾期未領取者，經結算如有賸

餘，歸屬國庫。

六、領取保管款時應由土地權利人依地籍清理條例施行細則等規定，填具

申請書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本府地政局申請，並按代為標售土地之

價金扣除應納稅賦後之餘額，並加計儲存於保管款專戶之實收利息發

給價款。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局長決行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2年夏字第 4 期

120



0339-0000 537,511
1140/100000

30 619.97

537,511
1140/100000

1140/100000
29 0339-0000 619.97

28 0339-0000 619.97 537,512

74,542

0335-0000 74,541

866/100000
27 0335-0000 102.28

26
866/100000

866/100000

171/100000
25 0335-0000 102.28 74,541

14,746

102.28

24 0335-0000 102.28

14,747
171/100000

23 0335-0000 102.28

14,747
171/100000

150,725
866/100000

22 0335-0000 102.28

21 0331-0000 233.43

150,727

0331-0000 150,728

866/100000

866/100000
20 0331-0000 233.43

19 233.43

29,824
171/100000

171/100000
18 0331-0000 233.43

17 0331-0000 233.43 29,823

29,823

1188-0002 9,756

171/100000

60/4800
16 0331-0000 233.43

15 17.00

9,757
60/4800

60/4800
14 1188-0002 17.00

13 1188-0002 17.00 9,756

305

0931-0001 1,732

624/2160000

4632/2160000
12 0931-0001 14.00

11 14.00

6
12/2160000

624/2160000
10 0931-0001 14.00

9 0931-0000 42.00 562

4,137

0931-0000 15

4632/2160000

12/2160000
8 0931-0000 42.00

7 42.00

2,003
624/2160000

4632/2160000
6 0930-0001 144.00

5 0930-0001 144.00 14,779

50

0836-0000 6,735,367

12/2160000

15/105
4 0930-0001 144.00

3 1,031.00

859,216
15/105

2 0834-0000 132.00
1/1

1 0347-0000 321.57 4,18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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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61053 0623-0000 374.98
186/42746

126/42746

1/51
52 0623-0000 374.98 56,521

108,79951 0550-0000 98.22

108,799

0550-0000 108,798

1/51

1/51
50 0550-0000 98.22

49 98.22

108,798
1/51

108,569

48 0550-0000 98.22
1/51

47 0550-0000 98.22

108,798
1/51

46 0550-0000 98.22

108,798
1/51

108,798
1/51

45 0550-0000 98.22

44 0550-0000 98.22

108,798

0550-0000 108,798

1/51

1/51
43 0550-0000 98.22

42 98.22

108,798
1/51

1/51
41 0550-0000 98.22

40 0550-0000 98.22 108,798

108,798

0550-0000 108,798

1/51

1/51
39 0550-0000 98.22

38 98.22

108,798
1/51

1/51
37 0550-0000 98.22

36 0550-0000 98.22 108,798

108,798

0550-0000 108,798

1/51

1/51
35 0550-0000 98.22

34 98.22

51,374
109/100000

109/100000
33 0339-0000 619.97

32 0339-0000 619.97 51,374

51,374
109/100000

31 0339-0000 619.97

849.00
1/1

55 0086-0000 85.00

3,759,14254 0325-0000

198,569
1/1

56 0087-0000 24.00
1/1

57

56,098

1433-0000 107.00
1/1

58 0592-0000 47.00

1,917,207

1,467,021
1/1

2,844,62759 0593-0000 91.00
1/1

1/1
60 0344-0001 936.00 11,166,2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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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年5月13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20082445號

主旨：更正徵收大雅區都市計畫第5號道路工程用地，原奉准徵收大雅區四德

段421-1地號土地乙案，特予公告周知。

依據：　

一、內政部102年5月7日台內地字第1020183192號函核准更正徵收。

二、土地徵收法令補充規定第10條第1項第3款規定。

公告更正事項：　

一、需用土地人：臺中市政府。

二、興辦事業之種類：交通事業。

三、原徵收及更正徵收之核准機關、日期及文號：

（一）臺灣省政府78年4月8日府地四字第38174號函核准徵收。

（二）內政部102年5月7日台內地字第1020183192號函核准更正徵收。

四、本案土地坐落大雅區都市計畫第5號道路工程用地內，因地政事務所

辦理正式分割時，發現實際使用面積與原報准徵收面積不符，以及部

分持分所有權人完成繼承登記，致核准徵收之土地所有權人與現況不

符，惟不涉及原報准徵收之實體，且用地範圍不變，經報內政部核准

更正徵收。

五、更正徵收土地詳細區域及補償費金額：詳見更正徵收土地圖、更正徵

收清冊、更正徵收面積差額補償費清冊、以上圖冊分別陳列於本府地

政局及大雅區公所公開閱覽並公布於被徵收土地所在地。

六、公告期間：30天（自民國102年5月14日起至民國102年6月13日止）。

七、依土地徵收條例第22條規定，權利關係人如對公告事項如有異議，得

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向本府提出，對本次補償價額有異議，得於公告

期間屆滿之次日起30日內以書面向本府提出，逾期不予受理；另如不

服本案內政部核准徵收處分，請依訴願法第14條及第58條第1項規定：

「訴願人應繕具訴願書經由原行政處分機關向訴願管轄機關提起訴

願。」，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經由內政部向行

政院提起訴願。

八、依據土地徵收條例第30條及其施行細則第30條規定，地價補償費以徵

收公告期滿次日起算第15日經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之當期市價為計算

標準；並於本公告期滿後，另由本府訂定發價日期通知領取相關徵收

補償費，經通知之時間逾期未受領之徵收補償費，即依土地徵收條例

第26條規定繳存專戶保管，則視同補償完竣，並於保管後通知應受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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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人，自通知送達發生效力之日起，逾15年未領取之補償費，歸屬國

庫。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行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年5月14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20085148號

主旨：公告本府辦理西屯區惠來路三段330巷打通工程（弘孝路至美滿東三巷

段），奉准徵收本市西屯區上石碑段889-7地號等8筆土地，合計面積

0.031061公頃。

依據：　

一、內政部102年5月13日台內地字第1020199374號函。

二、土地徵收條例第18條及其施行細則第2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需用土地人：臺中市政府。

二、興辦事業類別：交通事業。

三、徵收土地詳細區域及補償費金額：詳見徵收土地圖、徵收土地地價補

償清冊，以上圖冊分別陳列於本府地政局及西屯區公所公開閱覽並公

布於被徵收土地所在地里辦公處。

四、公告期間：30天（自民國102年5月15日起至民國102年6月14日止）。

五、依據土地徵收條例第22條規定，權利關係人對於公告事項如有異議，

應於公告期間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對徵收補償價

額有異議者，得於公告屆滿之次日起30日內以書面向本府提出，逾期

不予受理。另如不服本案徵收處分者，請依訴願法第14條及58條第1項

規定：「訴願人應繕具訴願書經由原行政處分機關向訴願管轄機關提

起訴願。」，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經由內政部

向行政院提起訴願。

六、依土地徵收條例第23條規定，奉准徵收之土地自公告日起，除於公告

前因繼承、強制執行或法院之判決而取得所有權或他項權利，並於公

告期間內申請登記者外，不得分割、合併、移轉或設定負擔。土地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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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人或使用人並不得在該土地為建築改良之新建、增建、改建或採取

土石、變更地形或為農作改良物之增加種植。其於公告時已在工作中

者，應即停止。共有分管之耕地，部分被徵收者，土地所有權人得於

徵收補償地價發給完竣前，申請共有物分割登記或應有部分交換移轉

登記，不受前項不得分割、移轉規定之限制。

七、依土地徵收條例第24條規定，被徵收土地之所有權或他項權利，以公

告之日土地登記簿或建築改良物登記簿記載為準。但於公告前因繼

承、強制執行、法院之判決或其他依法律規定取得土地或建築改良物

之所有權或他項權利而未經登記完畢者，其權利人應於徵收公告期間

內，向本府申請將其權利備案。

八、依據土地徵收條例第30條及其施行細則第30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

以徵收公告期滿次日起第15日經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當期之市價補

償其市價。於本公告期滿後，另由本府訂定發價日期通知領徵收補償

費，經通知之時間未受領之徵收補償費，即依土地徵收條例第26條規

定繳存專戶保管，則視同補償完竣，並於保管後通知應受補償人，自

通知送達發生效力之日起，逾15年未領取之補償費，歸屬國庫。

九、土地徵收條例第36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或建築改良物原設定之他

項權利因徵收而消滅。其款額計算，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應通知當事人限期自行協議，再依其協議結果代為清償；協議不成

者，其補償費依第26條規定辦理。」，故本案工程範圍內之徵收土地

有設定他項權利者，請於公告期滿15日內自行協議，協議不成，本府

將依上開規定辦理。

十、如被徵收土地經稅務機關查有欠稅，於發給補償費時代為扣繳。如訂

有耕地375租約者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第17條、平均地權條例第77

條、土地或土地改良物徵收補償費核計核發對象及領取辦法規定，於

發給地價補償費時，將地價補償費3分之1，補償耕地承租人。

十一、依土地徵收條例第8條規定，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因面積過小或形

勢不整，致不能為相當之使用者，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1年

內以書面向本府申請一併徵收，逾期不予受理。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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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年5月14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20085365號

主旨：公告本府辦理西屯區「西屯路三段150-41號旁及永康街1號旁巷道」打

通工程，奉准徵收坐落本市西屯區民安段230-2地號等7筆土地，合計

面積0.014589公頃。

依據：　

一、內政部102年5月13日台內地字第1020199348號函。

二、土地徵收條例第18條及其施行細則第2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需用土地人：臺中市政府。

二、興辦事業之種類：交通事業。

三、徵收土地詳細區域及補償費金額：詳見徵收土地圖、徵收土地地價補

償費清冊，以上圖冊分別陳列於本府地政局及西屯區公所公開閱覽並

公布於被徵收土地所在地永安里辦公處。

四、徵收土地公告期間：30天（自民國102年5月15日起至民國102年6月14

日止）。

五、依據土地徵收條例第22條規定，土地權利人或利害關係人對於公告事

項如有異議，應於公告期間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

權利關係人對徵收補償價額有異議得於公告屆滿次日起30日內以書面

向本府提出異議，逾期不予受理。另如不服本案徵收處分者，請依訴

願法第14條及第58條第1項規定：「訴願人應繕具訴願書經由原行政處

分機關向訴願管轄機關提起訴願。」，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

繕具訴願書，經由內政部向行政院提起訴願。

六、依土地徵收條例第23條規定，奉准徵收之土地或土地改良物自公告日

起，除於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行或法院之判決而取得所有權或他項

權利，並於公告期間內申請登記者外，不得分割、合併、移轉或設定

負擔。土地權利人或使用人並不得在該土地為建築改良物之新建、增

建、改建或採取土石、變更地形或為農作改良物之增加種植。其於公

告時已在工作中者，應即停止。共有分管之耕地，部分被徵收者，土

地所有權人得於徵收補償地價發給完竣前，申請共有物分割登記或應

有部分交換移轉登記，不受前項不得分割、移轉規定之限制。

七、依土地徵收條例第24條規定，被徵收土地之所有權或他項權利，以公

告之日土地登記簿或建築改良物登記簿記載為準。但於公告前因繼

承、強制執行、法院之判決或其他依法律規定取得土地或建築改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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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有權或他項權利而未經登記完畢者，其權利人應於徵收公告期間

內，向本府申請將其權利備案。

八、依據土地徵收條例第30條及其施行細則第30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

以徵收公告期滿次日起算第15日經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當期之市價補

償其市價。於本公告期滿後，另由本府訂定發價日期通知領取相關徵

收補償費，經通知之時間未受領之徵收補償費，即依土地徵收條例第

26條規定繳存專戶保管，則視同補償完竣，並於保管後通知應受補償

人，自通知送達發生效力之日起，逾15年未領取之補償費，歸屬國

庫。

九、土地徵收條例第36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或建築改良物原設定之他

項權利因徵收而消滅。其款額計算，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應通知當事人限期自行協議，再依其協議結果代為清償；協議不成

者，其補償費依第26條規定辦理」。

十、如被徵收土地經稅務機關查有欠稅，於發給補償費時代為扣繳。如訂

有耕地375租約者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第17條、平均地權條例第77

條、土地或土地改良物徵收補償費核計核發對象及領取辦法規定，於

發給地價補償費時，將地價補償費3分之1，補償耕地承租人。

十一、依土地徵收條例第8條規定，徵收土地或建築改良物之殘餘部分，因

面積過小或形勢不整，致不能為相當之使用者，所有權人得於徵收

公告之日起1年內以書面向本府申請一併徵收，逾期不予受理。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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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年5月14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20085820號

主旨：公告本府辦理清水區臺中港聯外道路特8-50道路工程，奉准徵收本市

清水區高南段1274地號等6筆土地，合計面積0.019883公頃，並一併徵

收其土地改良物。

依據：　

一、內政部102年5月14日台內地字第1020199391號函。

二、土地徵收條例第18條及其施行細則第2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需用土地人：臺中市政府。

二、興辦事業之類別：交通事業。

三、徵收土地詳細區域及補償費金額：詳見徵收土地圖、徵收土地地價及

農林作物補償清冊，以上圖冊分別陳列於本府地政局及清水區公所公

開閱覽，並公布於被徵收土地所在地里辦公處。

四、公告期間：30天(自民國102年5月15日起至民國102年6月14日止)。

五、依據土地徵收條例第22條規定，土地權利人或利害關係人對於公告事

項如有異議，應於公告期間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

如對徵收補償價額有異議，得於公告屆滿次日起30日內以書面向本府

提出，逾期不予受理。另如不服本案徵收處分者，請依訴願法第14條

及第58條第1項規定：「訴願人應繕具訴願書經由原行政處分機關向

訴願管轄機關提起訴願。」，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

書，經由內政部向行政院提起訴願。

六、依土地徵收條例第23條規定，奉准徵收之土地自公告日起，除於公告

前因繼承、強制執行或法院之判決而取得所有權或他項權利，並於公

告期間內申請登記者外，不得分割、合併、移轉或設定負擔。土地權

利人或使用人並不得在該土地為建築改良物之新建、增建、改建或採

取土石、變更地形或為農作改良物之增加種植。其於公告時已在工作

中者，應即停止。共有分管之耕地，部分被徵收者，土地所有權人得

於徵收補償地價發給完竣前，申請共有物分割登記或應有部分交換移

轉登記，不受前項不得分割、移轉規定之限制。

七、依土地徵收條例第24條規定，被徵收土地之所有權或他項權利，以公

告之日土地登記簿或建築改良物登記簿記載為準。但於公告前因繼

承、強制執行、法院之判決或其他依法律規定取得土地或建築改良物

之所有權或他項權利而未經登記完畢者，其權利人應於徵收公告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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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向本府申請將其權利備案。

八、依據土地徵收條例第30條及其施行細則第30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

以徵收公告期滿次日起第15日經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當期之市價補償

其地價。於本公告期滿後，另由本府訂定發價日期通知領取徵收補償

費，經通知之時間未受領之徵收補償費，即依土地徵收條例第26條規

定繳存專戶保管，則視同補償完竣，並於保管後通知應受補償人，自

通知送達發生效力之日起，逾15年未領取之補償費，歸屬國庫。

九、土地徵收條例第36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或建築改良物原設定之他

項權利因徵收而消滅。其款額計算，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應通知當事人限期自行協議，再依其協議結果代為清償；協議不成

者，其補償費依第26條規定辦理。」，故本案工程範圍內之徵收土地

有設定他項權利者，請於公告期滿15日內自行協議，協議不成，本府

將依上開規定辦理。

十、如被徵收土地經稅務機關查有欠稅，於發給補償費時代為扣繳。如訂

有耕地375租約者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第17條、平均地權條例第77

條、土地或土地改良物徵收補償費核計核發對象及領取辦法規定，於

發給地價補償費時，將地價補償費3分之1，補償耕地承租人。

十一、依土地徵收條例第8條規定，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因面積過小或形

勢不整，致不能為相當之使用者，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1年

內以書面向本府申請一併徵收，逾期不予受理。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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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年5月16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20086895號

主旨：原台中縣清水鎮公所辦理台中港特定區15-20-3號道路工程，原報准

徵收清水鎮銀聯段2072-1地號土地，因原徵收土地清冊持分誤繕，惟

不涉及原核准徵收之實體，且用地範圍不變，報准更正徵收，公告周

知。

依據：　

一、內政部102年5月1日台內地字第1020176478號函。

二、土地徵收法令補充規定第10條第3款規定。

公告事項：　

一、需用土地人：臺中市政府。

二、興辦事業之種類：交通事業。

三、原徵收及更正徵收之核准機關、日期及文號：

(一)臺灣省政府78年3月23日78府地四字第33781號函核准徵收。

(二)原徵收公告日期及文號：本府78年5月3日78府地權字第78820號公告

徵收。

四、內政部102年5月1日台內地字第1020176478號函核准更正徵收。

五、更正徵收土地詳細區域及補償費金額：詳見更正徵收土地圖、更正徵

收原所有權人應繳回地價差額清冊，以上圖冊分別陳列於本府地政局

及清水區公所公開閱覽並公布於被徵收土地所在地。

六、公告期間：30天（自民國102年5月20日起至民國102年6月19日止）。

七、依據土地徵收條例第22條規定，土地權利關係人對於公告事項如有異

議，應於公告期間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對徵收補

償額有異議者，得於公告屆滿之次日起30日內以書面向本府提出，逾

期不予受理。另如不服本案更正徵收處分者，請依訴願法第14條及第

58條第1項規定：「訴願人應繕具訴願書經由原行政處分機關向訴願管

轄機關提起訴願。」，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經

由內政部向行政院提起訴願。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行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2年夏字第 4 期

140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年5月20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20086617號

主旨：公告更正徵收前臺中縣神岡鄉公所辦理都市計畫第20號道路工程，原

報准徵收神岡區下溪洲段后寮小段269-1地號（重測後為十五庄段466

地號）土地。

依據：　

一、內政部102年5月14日台內地字第1020191516號函。

二、土地徵收條例第18條及其施行細則第2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需用土地人：臺中市政府。

二、興辦事業之種類：交通事業。

三、原徵收及更正徵收之核准機關、日期及文號：

(一)臺灣省政府77年8月26日府地四字第90676號函核准徵收。

(二)原徵收公告日期及文號：原臺中縣政府77年11月20日77府地權字第

210765號公告徵收。

四、內政部102年5月14日台內地字第1020191516號函核准更正徵收。

五、更正徵收原因：申請更正徵收神岡區下溪洲段后寮小段269-1地號（重

測後為十五庄段466地號）土地，因土地登記簿面積與地籍圖計算面積

不符，經豐原地政事務所辦理面積更正完竣，惟不涉及原報准徵收之

實體，且用地範圍不變，應辦理更正徵收。

六、更正徵收土地詳細區域及原土地所有權人應繳回補償費金額：詳見更

正徵收土地圖、更正徵收應補地價差額補償費清冊，以上圖冊分別陳

列於本府地政局及神岡區公所公開閱覽並公布於更正徵收土地所在地

里辦公處。

七、公告期間：30天（自民國102年5月21日起至民國102年6月20日止）。

八、本案應發給地價補償依土地徵收條例施行細則30條規定為徵收公告期

滿次日起算第15日之當期市價，因已適用同條例30條第3項規定本年度

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被徵收土地市價變動幅度期間，基於同條例

第18條應即公告規定先以已完成查估評議之市價辦理公告，辦理發價

時將依6月底市價變動幅度評議結果，作為實際徵收補償之地價。

九、依據土地徵收條例第22條規定，土地權利人或利害關係人對於公告事

項如有異議，應於公告期間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

如對徵收補償價額有異議，得於公告屆滿次日起30日內以書面向本府

提出，逾期不予受理。另如不服本案更正徵收處分者，請依訴願法第

14條及第58條第1項規定：「訴願人應繕具訴願書經由原行政處分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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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年5月1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200754801號

主旨：公告呂姵誼地政士申請地政士開業登記，符合規定，准予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規定辦理。

公告事項：　

一、姓名：呂姵誼。

二、執照字號：（102）中市地士字第000404號。

三、證書字號：（8 6）台內地登字第021395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呂姵誼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區中興街122巷8號一樓。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行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年5月3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200773641號

主旨：公告張閎翔地政士申請地政士開業登記，符合規定，准予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規定辦理。

公告事項：　

一、姓名：張閎翔。

二、執照字號：（102）中市地士字第000406號。

三、證書字號：（8 2）台內地登字第010920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閎翔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區精誠十九街38號。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行

向訴願管轄機關提起訴願。」，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

願書，經由內政部向行政院提起訴願。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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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年5月8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200799761號

主旨：公告李登發地政士申請地政士開業登記，符合規定，准予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規定辦理。

公告事項：　

一、姓名：李登發。

二、執照字號：（102）中市地士字第000409號。

三、證書字號：（8 5）台內地登字第016743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和興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北區天祥街270巷11號。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行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年5月15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200858841號

主旨：公告賴豐盛地政士申請地政士開業登記，符合規定，准予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規定辦理。

公告事項：　

一、姓名：賴豐盛。

二、執照字號：（102）中市地士字第000413號。

三、證書字號：（8 0）台內地登字第006891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滙成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北屯區安順東七街71號。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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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年5月3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200773801號

主旨：公告葛孟嘉地政士申請地政士開業登記，符合規定，准予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規定辦理。

公告事項：　

一、姓名：葛孟嘉。

二、執照字號：（102）中市地士字第000408號。

三、證書字號：（9 4）台內地登字第025382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致理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北區健行路671號。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行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年5月13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200828091號

主旨：公告地政士張瓅勻申請地政士開業登記，符合規定，准予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規定辦理。

公告事項：　

一、姓名：張瓅勻。

二、執照字號：（102）中市地士字第000411號。

三、證書字號：（102）台內地登字第026922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朝富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屯區長安路二段221之5號。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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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年5月14日

發文字號：府授教家字第1020076454號

附件：修正草案（總說明及逐條文對照表）

主旨：預告修正「臺中市各級學校提供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辦法」草案。

依據：行政程序法第154條第1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臺中市政府。

二、修正依據：100年12月28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0000291431號令修正

「家庭教育法」修正條文。

三、「臺中市各級學校提供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辦法」，修正草案如附

件。本案另載於臺中市家庭教育中心網站（http：//family.tc.edu.

tw）「最新消息」網頁，請自行下載參考。

四、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見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日

起7日內陳述意見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中市家庭教育中心。

　(二)地址：臺中市北區太平路70號。

　(三)電話：04─22298885分機105。

　(四)傳真：04─22296885。

　(五)電子郵件：c4121＠taichung.gov.tw。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各級學校提供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辦法第四條之
一修正草案總說明

　　「家庭教育法」業於一百年十二月二十八日華總一義字第一0000

二九一四三一號總統令修正公布施行，依該法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於學生有重大違規事件或特殊行為時，應即通知其家

長或監護人；並提供相關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之課程，其辦法，由該管

主管機關定之」及第二項規定：「家長或監護人及實際照顧學生之人被

通知參與相關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之課程，經書面通知三次以上未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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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該管主管機關得委託推展家庭機構、團體進行訪視」，茲為因應中

央法規一百年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特擬修正新增訂「臺中市各級學校

提供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辦法」第四條之一。

臺中市政府都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年5月9日

發文字號：中市都建字第10200656721號

主旨：預告訂定「臺中市未完成道路闢建之建築基地申請建築執照出入通路

處理準則草案」，請周知。

依據：依據臺中市法規標凖自治條例第9條規定辦理。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臺中市政府都市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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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訂定依據：臺中市建築管理自治條例第15條第2項。

三、訂定草案總說明、逐條說明已登載於本局網站（網址：http://www.

ud.taichung.gov.tw/）--公告資訊區網頁，敬請自行下載參考。

四、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見或修正建議者，請於公告之日起十日內以

書面載明姓名、地址、聯絡電話、建議內容及理由向本局陳述意見或

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中市政府都市發展局。

(二)地址：403臺中市民權路99號。

(三)聯絡人：建造管理科 趙崇彣。

(四)電子信箱：m31236@taichung.gov.tw。

(五)電話：(04)2228-9111轉64101。

(六)傳真：(04)2220-1364。

局長  何肇喜

臺中市建築基地臨接尚未闢築完成出入通路及排水系統
處理準則草案總說明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2年夏字第 4 期

147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2年夏字第 4 期

148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2年夏字第 4 期

149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2年夏字第 4 期

150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年5月9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動保字第1020082667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預告修正「臺中市動物保護自治條例」草案，詳如附件公告，請 查照

周知。

依據：行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四條暨臺中市法規標準自治條例第十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

二、訂定依據：行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四條暨臺中市法規標準自治條例第

十條。

三、修正草案總說明及草案條文對照表如附件，並登載於以下網站：

(一)本市動物保護防疫處網站（網址：http://www.animal.taichung.

gov.tw/）。

(二)本府法制局網站（網址：http://www.legal.taichung.gov.tw）臺

中市法規資料庫網頁。

四、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見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

日起七日內陳述意見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

(二)地址：臺中市南屯區萬和路一段28之18號。

(三)聯絡人：動物保護組 江兆弘。

(四)電子信箱：chjiang@taichung.gov.tw。

(五)電話：(04)23869425。

(六)傳真：(04)23869291。

市長  胡志強
動物保護防疫處處長余建中決行

臺中市動物保護自治條例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說明

　　有鑒當前動物受虐之重大案件引起社會關注，依現行動物保護檢查

員制度，常因人力資源不足導致案件稽查進度無法有效突破致與民眾期

待有所落差。為有效提升動物保護案件稽查效能，以期遏阻頻傳之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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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虐情事，擬修正「臺中市動物保護自治條例」相關條文，藉由獎勵民

眾舉發及協同民間團體辦理動物保護案件，落實市民權益及動物福利。

本次修正第八條及第十一條共計二條，其修正草案要點如下：

一、委託民間機構或團體辦理動物保護案件之法源依據。(修正條文第八

條)

二、設置檢舉獎金以鼓勵民眾踴躍檢舉虐待動物之不法情事。(修正條文

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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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年5月3日

發文字號：府授環綜字第1020072161號

附件：臺中市政府獎勵環境教育學習實施辦法草案（總說明及逐條說明）

主旨：公告預訂「臺中市政府獎勵環境教育學習實施辦法（草案）」。

依據：行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臺中市政府。

二、訂定依據:「臺中市政府自治法規標準作業程序暫行要點」第八點、

「環境教育法」第二十一條規定辦理。

三、「臺中市政府獎勵環境教育學習實施辦法」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

本府環境教育保護局全球資訊網站(網址:http://www.epb.taichung.

gov.tw)「訊息專區-公告事項」網頁。

四、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見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日

起7日內陳述意見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綜合計畫科。

(二)地址:臺中市西區民權路99號。

(三)電話:(04)22289111轉66136。

(四)傳真:(04)22291750。

(五)電子郵件:b0014@taichung.gov.tw。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主任決行

臺中市政府獎勵環境教育學習實施辦法草案總說明

　　為積極推動環境教育，鼓勵本府各機關學校運用本市環境教育機

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學習機關（構）及數位學習進行環境教育，

促進本市環境教育機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及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制

度之發展，並依據環境教育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各級主管機

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對於從事環境教育成效優良者，予以獎

勵。」爰訂定「臺中市政府獎勵環境教育學習實施辦法」（以下簡稱

本要點）草案。本辦法草案共計九點，訂定要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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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定本辦法之訂定依據。（草案第一條）

二、 明定本辦法訂定之目的。（草案第二條）

三、明定本辦法適用之對象。（草案第三條）

四、 明定本辦法用詞之定義。（草案第四條）

五、 明定本辦法實施對象之獎勵方式。（草案第五條）

六、 明定本辦法機關首長及主辦人員之獎勵方式。（草案第六條）

七、 明定本辦法實施對象投稿及參加環境教育寫作或相關競賽活動

之獎勵方式。（草案第七條）

八、 明定本辦法各機關應主動協助所屬人員瞭解本要點相關規定。

（草案第八條）

九、 明定本辦法實施對象參加環境教育學習之請假方式。（草案第九

條）

十、 明定本辦法之實行日期。（草案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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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水利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年5月9日

發文字號：中市水管字第1020022870號

附件：臺中市地下水資源維護費收取自治條例(草案)

主旨：預告制訂「臺中市地下水資源維護費收取自治條例(草案)」。

依據：行政程序法第154條第1項

公告事項：

一、制訂機關：臺中市政府水利局。

二、制訂依據：詳如草案第一條及總說明。

三、旨揭法案請上本局網站下載參考(首頁/法令規章/檔案)。

四、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見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發布之次

日起七日內陳述意見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水利局。

(二)地址：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

(三)電話：04-22289111轉53301-53320。

(四)傳真：04-25281506。

(五)電子郵件：lcc6116@taichung.gov.tw。

局長  劉振宇

臺中市地下水資源維護費收取自治條例草案總說明

　　按憲法第143條第2項：「附著於土地之礦及經濟上可供公眾利用之

天然力，屬於國家所有，不因人民取得土地所有權而受影響。」、水利法

第2條：「水為天然資源，屬於國家所有，不因人民取得土地所有權而受

影響。」，則水資源為國家所有，就水資源之運用、分配有管制之必要。

　　台灣地區受到全球氣候變遷影響，水文不確定性相對提高，豐水期與

枯水期降雨落差極大，水資源環境大幅改變，在社會經濟蓬勃發展，各標

的用水需求大幅成長，新水源開發成本高昂，尤其是事業用水常因製程而

需大量用水，又因成本考量無法使用自來水，轉而抽取地下水，更無法促

進引用水量合理化；且大量抽取地下水可能導致地層下陷的社會成本，轉

嫁給全民負擔甚不合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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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行德國、荷蘭、日本及澳洲期望自行取水人能更有效率的使用水資

源，並用以籌措管理水資源所需經費之支出，已開徵水資源管理費或水資

源稅。臺中市正朝向國際大都市方向發展，各大型建案工程為達建造目的

採行將地下水抽出降低水位方式以利地面下施工，其所抽取之珍貴地下水

資源毫無利用即流入排水系統，形同浪費。此外，工商場所亦因目前地下

水抽取不需像自來水一樣付費，而似無節約之大量取用，基於愛惜水資源

及地下水資源管理效能，制訂「臺中市收取地下水資源維護費自治條例」，

除藉收費促成節約用外，亦可支應相關管理維護費用，確實達成地下水資

源保育及永續利用之目的。爰制訂本自治條例，全文共十四條，其要點如

下：

一、本自治條例立法之目的（第一條）。

二、本自治條例之主管機關（第二條）。

三、繳費對象（第三條）。

四、費率之訂定（第四條）。

五、免繳納費用之情形(第五條)。

六、繳費方式(第六條)。

七、繳費通知及溢(補)繳之處置方式(第七條)。

八、量水設施之設置規定(第八條)。

九、超抽水量之處理(第九條)。

十、行政檢查及妨礙行政檢查之處理(第十條)。

十一、不依規定繳納地下水資源管理費之處置(第十一條)。

十二、地下水資源維護費之收入及支出應納入預算辦理(第十二條)。

十三、地下水資源維護費之用途(第十三條)。

十四、本自治條例之施行日期（第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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